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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辦理學生工讀助學業務，協助學生藉工

讀機會培養獨立負責的態度，特訂定本辦法。 

二、申請資格 

凡具有本校學籍學生(陸生、進修學院及休學期間學生除外)，具備服務熱忱與主

動學習精神，且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均可申請本助學金。 

三、申請、程序 

舊生於每年 5月、新生於 9月依學務處公告期限內，逕行至本校工讀助學金系統，

輸入各項資料，並列印該申請書及檢附應繳證明文件向學務處生輔組提出申請。 

四、錄取標準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60分以上，且具備以下身分者，得優先錄取： 

(一)身心障礙學生。 

(二)原住民學生。  

(三)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資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子女、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家庭遭變故致經濟困難影響就學，經導師簽署證明。 

(五)清寒僑外生，由國際事務處審查，並證明其清寒狀況。 

五、工讀期限：期限為一學年，期滿需重行申請。 

六、 工讀服務內容及原則 

(一)錄用後，工讀生應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契約一式二份，各執一份。 

(二)工讀以不影響學生學業與身心發展為原則，工讀範圍以學校各單位之臨時性工

作、一般無機密、經常性事務工作或校內之勞務性工作等為限。 

(三)各單位應提供安全、適當的工讀環境，且應有專責人員指導學生。 

(四)學生應詳實記錄工讀實況，各單位經主管核章後據實申報，並將紀錄表妥善保

存單位內備查。 

(五)工讀均應於課外時間行之，用人單位得請工讀生提供課表查核。 

(六)依據「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達停班或停課期間，應全面停止安

排學生工讀。 

(七)其他有關工讀生權利義務事項，按照勞動基準法辦理之。 

七、工讀助學金支給標準 



(一)工讀生以工讀一單位為原則，請用人單位確實查詢，以利校內同學工讀機會之

均等。 

(二)工讀助學金之支給，以勞動部之勞工基本工資時薪標準計算，薪資採按時計酬，

學期中每週以 10小時為上限、每月工讀時數以不超過 40小時為原則，寒、暑

假期間視用人單位實際狀況妥善運用已分配之經費。 

(三)用人單位應於每月 1日前將上一個月助學金金額上傳工讀助學金系統，若用人

單位未於規定時間內送交相關資料時，其請款時間延後造成學生申訴事宜，由

該單位負責。 

(四)助學金金額每月發放乙次，並於完成工讀之次月 15日以前匯入學生帳戶，發薪

日如逢星期例假日或國定假日順延至休息日之次日。 

(五)助學金應按實際履行工讀之月份從實核發，畢業生核發至畢業離校之月份。 

八、經錄取之工讀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取消其資格： 

(一)經單位考核工讀期間表現不佳，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學期中休、退學者。 

(三)已因工讀導致課程缺課、曠課者。 

(四)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  

(五)洩漏公務機密或學生個人資料者。 

九、本辦法經費由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